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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个人破产后“重新出发”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公布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最终名单，共有255个乡村
上榜，其中，新吴区鸿山街道大坊
桥村成功入选，这也是无锡唯一
一个入选获评的乡村。

“我们的努力不是一蹴而就
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日新
月异的数字技术，我们在不断改
进、不断完善，我们的服务重点自
始至终都是‘人’。”大坊桥村党委
书记夏峰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的评选标准有四个：产业优势是
否明显、服务设施是否完善、乡风
民俗是否良好、品牌效应是否突
出。

在这些年的改造过程中，大
坊桥村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保持

和村民的沟通。“改造过程中会有
很多牵涉到村民自身利益的问
题，我们能做的，是倾听、尊重、沟
通，让老百姓也参与进整个的改
造计划。”夏峰告诉记者，每一份
改造图纸出炉后，村委会都会第
一时间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倾听
老百姓关于改造方案的意见，根
据一些合理的诉求再进行修改。

“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他们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人
翁。”夏峰说，不刻意追求改造的
速度和进度，而是把对于村民诉
求与权利的尊重熔铸于大坊桥村
整治改造的各个环节当中，这是
他们遵循的重要原则。

夏峰介绍，现在的大坊桥村
非常热闹，周末时的人流量可以

达到每天1万～2万。为了游客
更好的游览体验，大坊桥村打造
了全市首个农村生态公厕，拓宽
了道路，建好了停车场。除了农
家乐、野营等传统休闲方式，现在
房车都开进了村里。“我们为这些
房车游客无偿接水接电，他们一
住就是好几天。”夏峰透露，目前
大坊桥村正在接洽一些高端连锁
餐饮住宿品牌。

如今，大坊桥村已经获得了
三块“国字号”荣誉：全国文明村、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美丽
休闲乡村。“我们要走的路还很
长，正如大坊桥村入口张贴的村
规民约中写的那样：幸福路上同
相伴，乡村振兴奔小康！”

（吴雨琪）

大坊桥村入选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本报讯“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
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
连日来，宜兴市东坡实验小学学生在东坡
书院吟诵苏东坡词作的视频画面广为传
播。这是由四川眉山、湖北黄冈、江苏宜
兴、浙江湖州、海南儋州等十八个苏东坡
遗址遗迹地城市共同发起开展的“千里共
婵娟，万人诵东坡”活动的情景之一。近
年来，全国各地的东坡文化遗址遗迹地城
市共同发起的主题活动持续开展，宜兴作
为东坡文化重要关联城市积极参与其中。

全国18座城市一共留下了500多处
苏轼遗迹，其中宜兴与之关联的因素不在
少数。位于丁蜀镇蜀山脚下的东坡书院
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东坡书院保留了

“东坡买田处”等匾额，郭沫若、邹韬奋等
知名人士都曾在此讲学。位于和桥镇闸
口村的东坡海棠园内，有一株千年海棠，
相传这株海棠由苏东坡亲手栽种，树冠最
大直径达8米。吴冠中先生曾多次在画作
和文章中提到这棵海棠树，对这棵家乡的
树心系萦怀，曾为家乡留下“白发归故乡，
闻花香”的书法题词。此外，宜兴阳羡溪
山的东坡阁近年来成为网红打卡地。宜
兴东坡实验小学、东坡书院、海棠园等处，
都有苏东坡塑像。

据宜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孙宝谦
科长介绍，苏东坡多次到过宜兴，第十二
届（眉山）东坡文化节将于近日在四川眉
山开幕，在此期间，不仅发布宜兴作为东
坡文化关联城市的传诵东坡诗词的短视
频，还将积极推广宜兴城市形象，推介宜
兴旅游资源。 （何小兵）

为强化高铁
站工作人员的消
防安全意识，提高
火灾防控和突发
事件应变能力，近
日，锡山区消防救
援大队联合多部
门在无锡东站组
织开展消防安全
知识培训及演练。

（季云 摄）

实战演练实战演练
保障平安出行保障平安出行

全国18城关联苏东坡遗迹

苏东坡
多次到过宜兴

记者了解到，除了滨湖法院和梁溪法
院，宜兴法院、新吴法院也在近期办结了本
院受理类个人破产案件，截至目前，全市已
累计受理类个人破产案件150多件。对于
债务人的选择，法院也有一定标准，如新吴
法院重点以因资金困难、市场变化等原因
负债的科技创业人员、技术革新人员为排
查对象。据悉，案件办结后，此前的个人债

务就此清偿，那么如何避免被“老赖”钻空
子，以此来逃债呢？

滨湖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杨洋介绍，类
个人破产并不是所有债务人都能申请的，
法院对债务人的选取有一定标准：“存在赌
博、挥霍财产、法院执行过程中有抗拒行为
等，都会被排除在外，这样可以避免债务人
利用类个人破产制度进行逃废债。”无论是

周某，或是肖某、陶某夫妻俩的案件中，债
务人都不存在不诚信、欺诈以及偏颇性清
偿等行为，债务是因为经营不善，而非赌
博、挥霍消费导致，在诉讼、执行程序中没
有妨害诉讼、规避执行的行为，并如实申报
本人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名下的财
产，符合“诚实而不幸”的“自然人”要件。

（晚报记者 甄泽）

让“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重生”
多家基层法院办结地区首例类个人破产案

今 年 4
月，市中院召
开新闻发布
会，将在全市
铺开类个人
破产试点工
作。近期，无
锡多家基层
法院通报了
本地区首例
类个人破产
案件，这些案
件的完结，让
“诚实而不
幸”的债务人
获得“重生”，
也为我市破
产审判创新
机制提供了
新的路径，为
进一步优化
法治化营商
环境提供了
新思路、新经
验。

“这是一起执行转破产案件，当时被执
行人周某名下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
向法院申请了个人破产。”日前，江苏中证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海梦介
绍，周某原本经营着一家小企业，后来经营
不善企业倒闭，自己也欠下了一笔债务，因
为无力偿还向滨湖法院申请个人破产，滨
湖法院指派他们作为本案的管理人，负责

周某个人破产的清算等工作。
张海梦告诉记者，经过清算，他们发现

周某确实已经穷尽各种办法来偿还债务，最
终仅剩1.8万余元实在无力清偿：“他家里的
老人、妻子都是无业，全家仅靠他维持生
活。”张海梦说，清算过程中，周某也表达了
强烈的偿还债务的意愿，并且在之后又找了
一份电焊工的工作。了解这些情况后，事务

所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债权人最终表示放弃
利息，只需周某偿还本金即可。目前周某已
将债务偿还完毕，事务所正为其申请解除有
关限制，让其能够“重新出发”。

据悉，滨湖法院目前已受理10多起类
个人破产案件，除周某的案件已经办结外，
还有两起正处于财产变现阶段，大多案件
已选任了管理人。

释疑：挽救“诚实而不幸”者

类个人破产，就是在“无财产可供法院
执行转破产”的制度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
破产程序对“诚实而不幸”债务人的救济功
能，让他们在跌倒后还能有东山再起的机
会，消除诚信创业者后顾之忧，营造鼓励创
新创业、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这项机制
针对的对象是“诚实而不幸”的人，其中“不
幸”是看得到的，而“诚实”就需要进行仔细
甄别。

在梁溪法院受理类个人破产案件中，肖

某与陶某夫妻俩经营了一家快餐公司，后因
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欠债近550万元。
数名债权人要求两人偿还相应债务，导致相
关诉讼案件频发。因资不抵债，肖某和陶某
分别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在法院审理过
程中，肖某告诉法官，其与陶某的借款均用
于公司经营，但生意不景气，资金无法及时
回笼，才造成今天的局面。目前正准备和他
人合伙经营猪肉分割代加工业务，若业务开
展顺利，夫妻俩有能力偿还全部债务。

考虑到这些情况，法院指导管理人与
债权人沟通，尽可能保留两人已抵押的房
产及必要的生活、经营财产，帮助肖某夫妻
再创业。最终，管理人为肖某、陶某量身打
造了《和解式债务清理方案》，未来两年，夫
妻俩除每月必要生活费以及用于生产经营
的财产之外，其他收入均用于偿还债务，方
案执行完毕后将实现债权100%清偿。这
样，既维持了肖某两人的生计，又保障了债
权人的权益。

延伸：哪些人可以申请个人破产？


